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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因應十二年國民教育之計畫，教育部以規劃適性學習社區的構想，鼓勵學生

就近入學，並以均衡區域間教育機會，營造社區總體營造作為中、長程目標。回

顧過去，由於高中、職並非國民教育的範疇，自由發展的結果，往往使得各地教

育資源產生落差，區域分化嚴重。再者，過去聯招制度與升學主義相形結合，使

得高中教育階段產生階層化的現象，如學校因「公／私」之設立別，或「高中／

職」之課程內容分化，催生了許多明星高中，校差觀念於焉形成。而明星高中帶

來的，不僅是高中學校階層化；校差觀念逐漸在學生與家長腦海中根深蒂固，造

成了許多學校招生上的難題。許多學生與家長，為追求理想的高中學校，不惜交

通、時間成本，甘願負笈他鄉就學，使得高中階段通學活動的現象蓬勃成長。 

 現今教育當局面臨的問題亦在於此，通學現象乃學生就學意願的展現，與當

前高中職區劃中，就近入學的訴求有所出入。除此之外，當高中、職成為國民教

育之時，仍有許多準備工作尚待完成。如高中、職教育分流的制度，造成後期中

等教育階段，課程整合的困難；校差觀念的成期養成，都使得學生通學活動變得

複雜。如何在這般膠著的情況下，適切地規劃學生的就學區域，則是當前高中職

社區化所應當審慎評估的。因此，本研究試圖提出學生通學活動之動向與趨勢，

作為高中職社區化區域劃分的參考。 

本研究以雲林縣地區，教育部所規劃之適性學習社區為地理範圍，並以鄉鎮

市為研究單位，對各地教育機會供給加以觀察，檢視當前適性學習社區的規劃，

是否符合各區域就學機會均等的原則；並分別檢視三個適性學習社區內高中、職

學生的通學活動，是否滿足適性學習社區作為一個完整、自給自足的地理空間，

以達成未來社區內就近入學、社區整體發展之目標。 

 

第一節、結論 

（一）雲林縣整體 

1. 就學機會率偏低、學校區域分布亦不均衡 

與其他鄰近縣市相較，雲林縣就學機會區居劣勢，單就高中、高職所供給之

就學機會觀之，雲林地區每兩個國中畢業生，才分配到一個高中入學名額。在這

樣的就學供給下，以台灣地區八十九學度之國中畢業生升學率，高達 95％之高

升學率相較，54.89％之就學機會率顯然不足。而雲林縣二十個鄉鎮市中，僅有

半數的鄉鎮市有高中、職學校供學生就讀。其中九個鄉鎮市中有高中學校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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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十二所高中；另一方面，八所高職卻僅集中在六個鄉鎮中，在雲林縣整體的

區域分配上，高職區域集中的現象要比高中嚴重許多。可以想見，就學機會不足

的情況，在民國九十四年崇先高中因為內部問題解散學校之後，會相形擴大。而

在這樣的供需條件下，便不難理解，學生藉由通學至外縣市滿足其就學需求之現

象。 

2. 高職學生向外縣市通學的情形普遍 

 雲林縣高中、職學生約有七成五的學生於縣內通學，顯示多數的學生皆以雲

林縣之行政界線為界，在縣內滿足其就學需求。顯示實際上的就學供需，並未如

前述如此不均；換言之，雲林縣內所提供之就學機會，能夠滿足多數學生的就學

需求。而外流的通學學生中，多數流向南部之嘉義縣、市，以其他縣市為就學地

之學生比例甚少，幾乎不構成流向及趨勢。而就高中學生的通學活動觀之，有突

破八成的就學人口於雲林縣內通學，相較高職學生 68％縣內就讀的比例，相差

超過十個百分點，顯示高職學生向外地通學的情形較嚴重。亦即，對高職學生而

言，雲林縣境內所供之就學機會相形不足，至嘉義縣、市之高職就讀為主要通學

的出路。以雲林縣整體情況觀之，多數的學生仍選擇在縣內學校就讀，教育機會

供需落差並未如想像中大；而就教育結構而言，高職就學機會供不應求的現象較

為嚴重，使得許多學生至外地通學，值得重視。往嘉義縣、市通學的趨勢集中、

明顯，與嘉義市提供較多之就學機會有關。 

（二）適性學習社區的個別狀況 

1. 雲一區區內就讀的比例偏低，多往嘉義縣、市通學 

 雲一區包括北港、四湖、口湖、水林等鄉鎮，其中僅有北港、四湖有高中、

職學校坐落。在校數上，與其他兩區相較顯得較為弱勢，就學機會不甚充裕。地

理位置較偏雲林縣之西南部，與嘉義縣、市鄰近。就學機會相對不足的就學環境

下，本區區內就讀的比例僅有接近五成之 49.1％，往嘉義縣、市通學的比例高達

三成五左右，而不選擇往同縣市之雲二區、雲三區通學，呈現了相當一致的外流

通學模式，其中又以口湖、水林兩地最為明顯，往外地通學的人口比區內就讀者

更多；北港、四湖則因為當地有高中、職校之關係，舒緩了不少在地的就學需求，

區內就讀的比例較高。 

2. 雲二區、雲三區內互有通學活動發生，而分別以虎尾、斗六為通學中心 

 雲二區包含九個鄉鎮市，區內卻僅有三地有高中、職校，以虎尾鎮密集五所

校數居冠；雲三區由七個鄉鎮市組成，其中有五個鄉鎮市有高中、職，就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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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較雲二區來得均勻。然而，雲三區的就學人口較雲二區來得多，就學需求

較大，就學機會率因此未顯優勢。在這樣的教育環境背景下，雲二區區內學生，

多以虎尾鎮為就學地，區內就讀的比例約六成五；雲三區則多以斗六市為就學

地，區內就讀的比例亦為六成左右。此兩區展現相當接近的通學模式，往外區就

讀的人口中，多數以虎尾、斗六兩地為目的地，通學活動有微妙的互動現象；而

往外縣市通學的比例皆為兩成上下，以嘉義縣、市為主要就學地，但為數不多。 

3. 高職學生往區外通學的狀況嚴重，多以嘉義縣、市為就學地 

 考量到不同教育結構對教育需求的影響，對各區高中、職學生的通學狀況個

別檢視，皆獲得相同的結論，即高中學生區內就讀的比例較高，高職學生往區外

通學的狀況較為嚴重，而以嘉義縣、市為主要就學目的地。教育結構影響通學活

動的情形，在雲一區、雲三區較為明顯。雲一區高中學生區內就讀的比例為 57.8

％，雲三區為 72.1％；而高職學生區內就讀的比例分別為 31.3％、47.3％，顯示
區內的就學供給落差，以高職較為嚴重，使得高職學生被迫出走，至外地通學。 

 

第二節、建議 

一、對教育當局之建議 

1. 高中、職通學活動範圍不同，不宜以同一地理界線劃分 

 高中職由於分走教育分流的兩條進路，教育目的與課程內容、入學管道皆不

同，使得學生對於其所提供之就學機會需求不同，並且，以雲林縣為例，高中職

校數不一，地區分布亦不同，連帶造成高中、職就學學生通學活動各異，不可等

同視之。現今教育部適性學習社區的規劃中，將高中、職不同的就學人口，規劃

為同一地理範圍，欲達到就近入學，均衡區域就學機會的目標，未考慮到高中、

職學生在地理空間活動的歧異性，這樣的規劃顯得有些魯莽，不符合實際的通學

狀況。 

而就當前適性學習社區的規劃，比照雲林縣學生的通學活動，顯然較適用於

高中學生，教育部所規劃之雲二區、雲三區，高中學生皆有相當高的比例於區內

就讀，顯示通學活動範圍與適性學習社區之地理界線相一致，在既成通學活動的

基礎上，較不易發生越區就讀的現象。而對高職學生而言，雲林縣境內整體的教

育機會不足，學校區域分布亦過度集中特定地區，造成許多學生就學上的不便。

在考量適性學習社區就近入學之前，應當先均衡高職的就學機會，如設立綜合高

中與完全中學，以增加高職的就學名額，提高就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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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雲一區學生向外通學現象嚴重，宜增設高中職校改善之 

雲一區學生的通學活動，不論是高職或高中學生，皆有一定比例往嘉義縣、

市就學，換言之，雲一區內學生的通學活動範圍，要較適性學習社區規劃之地理

範圍大得多，且跨越至雲林縣之外的嘉義地區，與雲二區、雲三區皆少有往來。

學生外流的現象顯示，雲一區內高中職的就學機會供不應求的此一事實，對於高

中職社區化的規劃，所欲達成之就近入學之目標有所衝突。在顧及各社區內就學

機會均等，並保障學生就近入學的考量之下，應積極輔助雲一區增設高中、職學

校，以提供過去所不足之就學名額。 

本研究選擇了一個教育機會相對落後的地區，作為適性學習社區的規劃參

考。研究發現，高中、職教育結構與需求的差異仍然存在，因此在高中、職校地

區不均、供不應求的狀況下，學生的通學活動亦表現得相當不同。在高中職課程

尚未整合，教育分流仍然存在的教育環境下，就學機會不可等同視之；而在適性

學習社區的規劃上，得視各地對高中、職教育機會的需求不同，審慎調整之。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適當的決策必須依賴充分的資料，教育行政機關儘管針對適性學習社區，提

出許多規劃原則，但在學生通學的相關資料上則付之闕如。本研究以民國八十九

年戶口普查作為通學活動的主要資料來源，不僅在資料時間上有些許落後，且以

鄉鎮配對居住－就學地之資料中，無法更精確對學生之就讀學校加以配對，使得

觀察上的視野必須受到限制。較理想的作法是，蒐集各高中、職校新生之居住地

資料，得以進一步連結居住－就學地，作為觀察通學活動之基礎。而回顧過去國

內的研究，此類精確的資料多半針對台北市學校調查，台灣其他地區的通學活動

資料則付之闕如（蔡文娟，2003；台北市教育局，2005）。若能建立精確的居住
－就學地資料，將有助通學活動之研究。 

  


